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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推荐表
姓    名            翟国强                
工作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推荐单位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        
中国法学会
2016年7月印制
填  表  说  明
一、表一为推荐候选人本人填写，表二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填写，表三为推荐单位填写。工作单位和推荐单位应对推荐候选人进行考察，审核并确保表一内容的真实性。

二、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意见需加盖公章。

三、推荐单位需填写推荐评选委员会投票情况、推荐意见（每人500字以内）。

四、请用计算机填写，可根据实际需要分栏，但请勿随意变动格式及字体字号。
五、请各推荐单位于2016年9月18日之前，将本表电子版发至邮箱qnfxj2016@126.com。纸质版以A4纸打印一式四份，连同推荐评选情况报告、推荐候选人身份证复印件、推荐候选人代表性学术专著1—2部（独著）、学术论文3—5篇（独著或第一作者）、重要荣誉证书或证明复印件各一式一份，快递寄至：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4号中国法学会研究部1315王小红收，邮编100081，电话010-66182129。
联 系 人：张涛  王小红  曹菲  姚国艳  孙立军
联系电话：010-66182129（兼传真）  010-66135703
          010-66173342   010-66112741
电子邮箱：qnfxj2016@126.com
	表一：推荐候选人情况

	姓    名
	翟国强
	性    别
	男
	照

片

	出生日期
	1979年3月26日
	民    族
	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    历
	研究生
	

	技术职称
	研究员
	行政职务
	副主任
	

	工作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通讯地址
	东城区沙滩北街十五号

	个人简历
翟国强，男，1979年3月出生，河南省焦作市人。1997年9月考入中南政法学院学习法律，200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9月到浙江大学法学院攻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6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目前兼任北京市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治宣传与公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特聘研究员等职。

共出版个人专著3部，合著2部，主编著作2部，副主编2部；发表论文50多篇，其中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5篇，其中三大刊论文6篇，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篇，先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首届“首都法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法学会系统优秀个人。撰写智库报告22篇，其中多篇报告被习近平、张德江等中央领导批示，并获得中国社科院优秀对策研究奖，其中一等奖3次，二等奖3次，三等奖1次。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项，主持住建部、工信部等国家机关委托的对策性研究课题5项，主持北京市法学会重点课题1项，主持中国科学院青年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曾先后抽调参加中宣部、中组部组织的中央马工程《宪法学》重点教材、《法治热点面对面》、《领导干部法治读本》等理论读物的写作任务和审稿工作，多次担任马工程项目审稿专家。曾借调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宣部理论局参加文件起草与审稿工作并圆满完成了的各项任务，中央有关部门曾来函予以肯定和表扬。

多次受单位指派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的立法草案提供咨询意见，多次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中国网等媒体接受采访或撰写评论文章。担任法治宣传教育与公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多次为全国各地党委和政府部门做法制讲座。担任宁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人民政府等多个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部门法律顾问。
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曾在瑞士弗赖堡大学、美国凯特琳基金会担任客座研究员，在国外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受到国际宪法学界的关注和好评。曾先后在瑞士弗赖堡大学、美国纽约大学、韩国济州大学、越南社科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做主题报告，与境外学者进行对话交流，注重讲清楚我国宪法的特点和运作机制，并努力澄清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宪法理论和制度的误解，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重要学术成果
    从事法学研究工作以来，出版个人专著3部，合著2部，主编著作2部，副主编2部；发表论文50多篇，其中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5篇，其中三大刊论文6篇，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篇，先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首届“首都法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

（一）专著
1.《宪法判断的方法》（独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25万字，被引次数25。

2.《立法》（独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11万字。

3．《依宪治国：理念、制度与实践》（独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26万字。

（二）主编或副主编

1.《宪法学新发展》（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宪法研究》（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3.《中国宪法三十年（上、中、下三卷）》（副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三）代表性论文

1.论文：《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独著），《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被引次数:15。

2.论文：《中国语境下的“宪法实施”：一项概念史的考察》（独著），《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6期全文转载）。

3.论文：《宪法判断的正当化功能》（独著），《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被引次数:5。

4.论文：《公法学如何对待政治事实》（独著），《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被引次数:1。

5.论文：《违宪判决的形态》（独著），《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被引次数:1。

6.论文：《基本权利的价值根基》（独著），《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被引次数:3。
7.论文：《司法者的宪法？人民的宪法》（独著），《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被引次数:4。

8.论文：《宪法颁布以来宪法观念与理论基础的变迁》（独著），《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被引次数:3。

9.论文：《中国の憲法権利理論について》（独著），《中国21》2011年11月。

10.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US Constit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Collected Essays, Kettering Foundation Press(2015)

11.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史：超越事实论的变迁》（独著），《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被引次数:1。
12. 《基本权利释义学的困境与出路》（独著），《当代法学》2015年第6期，被引次数:1（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16年第5期全文转载）。
13. 《宪法实施以来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趋势》（独著），《 法学论坛》2012年第6期，被引次数:1。
14.《脱衣舞的艺术与宪法学的方法》（独著），《读书》2009年第8期。

15. 《新中国宪法权利理论发展评述》（独著），《北方法学》2010年第3期，被引次数:5。

16.《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合著，第二作者），《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被引次数:21，《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全文转载）。

17.《论基本权利的竞合》（合著，第二作者），《法学家》2006年第5期，被引次数： 16。
18.《专职代表制之可行性再探析》（合著，第二作者），《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3年第5期全文转载），被引次数：22。

	重要智库成果
翟国强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期间曾参与了许多中央交办的对策性研究项目，为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组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供了大量决策咨询报告，很多对策性研究报告获得中央领导批示。作为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参与中国法学会交办的宪法监督方面的对策性研究课题，该研究得到了中国法学会的肯定。

翟国强主要对策性研究成果如下：
1.《国家标志管理制度亟待规范化》，《行政改革内参》2013年第3期。

2.《地方推进改革创新的法律问题与对策》，《改革内参》2013 年7月。

3．《快递实名制应慎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11年第105期（张德江批示）。

4.《关于设立法务部的建议》，《中办信息专供》2013年第85期（中央领导批示，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一等奖）。

5.《实施兵役法需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12年第92期。

6.《关于完善党委领导地方立法工作的建议》，《中办专供信息》2014年第527期。

7．《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若干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14年第70期（主要中央领导批示，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一等奖）。

8《需正确处理党内法规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中办专供信息》2014年第521期。

9.《尽快制定海警法，完善海洋执法体制》，《中办专供信息》2014年第116期（主要中央领导批示，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一等奖）。

10.《应警惕美国对华法治援助的制度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15年第289期。

11.《应重视台湾宪法理论发展的新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15年第324期（中央领导批示，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三等奖）。

12.《健全和完善我国宪法实施监督制度意义重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15年第384期。

13.《完善我国宪法实施监督制度的对策与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15年第385期。

14.《推行快递实名制应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国办专供信息》2015年第263期。

15.《美国法学专家发挥智库作用的经验及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16年第7期。

16.《美国法律对NGO的规制及对我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16年第9期（主要中央领导批示，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二等奖）。
17. 《需依据宪法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中办专供信息》2016年第377期。


	在法学教育方面的贡献
2006年，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宪法学》主讲教师。

2011年，曾参与中央马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的撰稿、统稿工作。 
2007年至今，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宪法学》课程主讲教师。
2010年至今，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法治宣传方面的贡献
翟国强重视法治宣传工作，目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宣传教育与公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特聘研究员。曾参与撰写了中宣部理论局主编的《法治热点面对面》、中组部干部局和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编的《领导干部法治读本》的撰稿和统稿工作。多次为全国各地党委和政府部门做法制讲座。

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网接受采访，就法治热点问题发表看法。在光明日报、检察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撰写法治评论文章多篇。
2016年作为北京市立法学研究会秘书长，曾组织策划“法学法律专家基层公益行”之“法治建设公益讲堂”暨北京市密云区“法治在身边 普法村居行”巡回法治讲座活动，累计培训镇街基层干部、农村、社区“两委”干部、人民调解员等4000余人次。


	在法治实践方面的贡献
曾借借调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宣部参加文件起草与审稿工作并圆满完成了的各项任务，中央有关部门曾来函予以肯定和表扬。

多次参加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决策咨询论证工作。

多次受单位指派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的立法草案提供咨询意见。
担任宁夏自治区人大、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人民政府等多个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部门法律顾问。


	获得奖项和表彰
1.第六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10）

2.北京市法学会优秀个人（2012）

3.“北京市知名宪法学家”称号（1012）

4．北京电视台科教中心特约法学专家（2013）

5．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优秀对策研究二等奖（2012）

6.第八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13）

7.首届“首都法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3）

8.第八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14）

9.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优秀对策研究一等奖（2014）

10.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优秀对策研究一等奖（2015）

11.第十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征文奖优秀奖（2015）


	学术职务及其他重要社会兼职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副主任
2.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
3. 北京市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宣传与公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5. 宁夏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
6. 北京市法学会理事

7.青海省法治宣传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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